
附件2

2025年福建省家电及3C产品库

数据录入企业承诺书
我公司（公司名称：     ，统一社会信用代码：          ）旗下      品牌在福建省    市、   市（列举销售网点分布的地级市）设有经过合法授权的销售网点，其中：   （填写销售商家（门店）名称）    已入围福建省家电以旧换新参与商家，现申请对我公司在福建省内销售的家电产品（3C数码产品）型号、能效、销售基准价格等产品信息录入福建省家电以旧换新（3C产品购新）产品库，并郑重承诺如下：
1.认真学习并严格遵守2025年福建省家电以旧换新及3C产品购新补贴政策。
2.承诺提供的产品信息真实、完整、准确，均已获得产品安全强制性认证，符合国家强制标准，相关能效等级产品已向相关部门完成能效、水效备案，产品信息与国家物品编码中心备案的信息一致。
3.如本公司提供了不符合上述第2条规定要求的产品信息，本公司将承担全部责任，（包括但不限于福建省该品牌经销商无法获得补贴资金导致的各项损失等）。同时，如因本公司的前述行为给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造成了任何损失，本公司将承担赔偿责任。

4.承诺本次申报产品信息与向福建省内参与商家提供的产品信息保持完全一致，为各参与商家在产品发票、出货单、物流单、收货证明、安装实图等佐证材料上标注相同产品信息提供基础条件及必要支持。

5.承诺申报的产品备案价格重点参考近3个月以来销售价格，同时符合福建省整体销售情况，承诺不出现在福建省内备案价格明显高于全国其他地区、高于同期市场价格等情况，并将加强对销售网点的价格管理，不出现销售网点先涨价、后补贴行为。我公司知悉产品备案价格一经报备入库不能随意调高。
6.因本公司提供的产品信息问题引发的消费者退换货、投诉和争议等，由本公司负责解决。对于涉及本公司的其他投诉及纠纷事宜，将第一时间主动配合关联方予以处理。若发生媒体投诉，将及时联络政策实施部门、服务机构相关工作人员，达成处置共识后，由双方按统一口径回应媒体，避免不良影响扩大化。
7.承诺指定专人负责处理包括但不限于日常沟通、宣传推广、客户投诉等家电补贴政策中涉及的各项事宜。
部门/职务：                                            
联 系 人：                                             
联系电话：                        

接收账号密码的电子邮箱：                                    
8.本公司知晓并同意，如违反以上任何承诺，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有权随时取消本公司部分乃至所有品牌产品参与福建省家电或3C产品国家补贴的资格，且本公司同意政策实施部门和服务机构可进一步采取包括但不限于以下任一或同时采取以下全部措施，追究本公司相关违约责任：
（1）要求本公司赔偿违约行为所导致的一切损失；
（2）政策实施部门有权会同相关部门将本公司依法列入不诚信单位名单。
特此承诺。
本函有效性自盖章之日起至2025年12 月31 日止。

（以下无正文）


授权方：

              公司（全称并加盖单位公章）

签署日期：　  　年　 　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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